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資料申請及使用作業要點 

109年7月15日108學年度第1次校務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112年1月11日111學年度第1次校務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112年6月30日111學年度第2次校務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 

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推動校務研究與發展，鼓勵本校行政與學

術單位投入不同層面之校務研究分析，提升校務研究資料加值運用，同時保障校務研

究資料之安全，以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特訂定本校校務研究資料申請及使

用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之校務研究資料，以置放於本校校務研究資料庫之資料為主，校內各行政

與學術單位業務相關數據資料，原則均得作為校務研究資料，並得透過本校永續發展

處（以下簡稱本處）校務大數據分析組（以下簡稱本組）進行盤點申請或由各單位主

動提供，納入校務研究資料庫建置。 

三、 本組於蒐集、處理及利用校務研究資料時，應本於校務研究資料庫建置目的、維護資

訊安全、保障填答者隱私、提升資料品質及擴大公共利益之宗旨，在符合法規前提

下，得為下列處理： 

（一） 校務研究資料庫之資料，經本組處理後已無法辨識特定個人者，得基於校務研

究之目的提供申請使用。但經資料源業管單位認定為校務機敏資料者，不在此

限。 

（二） 將資料合併、分割、變項重新編碼或樣本選取。 

（三） 將資料作成分析報告。 

四、 校務研究資料申請使用，其資格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一） 參與本校高教深耕計畫、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校務研究計畫、因應教育部規

範、校務/系所評鑑需要、單位決策需求或有興趣從事校務研究相關議題分析

之教職員（以下簡稱申請人）。 

（二） 本組人員逕依本校校務研究資料庫建置作業程序辦理，免提出申請。 

（三） 跨校研究計畫應另案簽核。  

五、 校務研究資料之申請作業，應依下列規定辦理： 

（一） 申請人應填具校務研究資料庫使用資料申請表、個人保密切結書與聲明書，經

該單位主管同意後，向本處提出申請與審查。 

（二） 本處審查前款申請資料時，得視需要會辦原始資料業管單位惠示意見，經審查

通過後本組始得據以提供申請資料。 

六、 校務研究資料之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理： 

（一） 申請人使用校務研究資料，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本校個人資料管理等相關

規範。 

（二） 使用本校校務研究資料庫之資料發表研究成果，應載明資料來源，標示本研究

部分資料來源為本校校務研究資料庫，文中任何闡釋或結論並不代表本校立場

之文字，並同意所產生之分析結果或成果報告，提供一份抽印（影）本或電子

檔送本組存查，本校得於學校網站公開研究摘要、轉載及其他校務需求之應

用。 

（三） 使用本校校務研究資料庫之資料檔案時，應負保密之責，不得任意將原始資料



對外發表或他用，或為辨識個人資料與其他資料進行串連分析，且不得因任何

理由侵犯個人隱私權或藉以辨識個別單位，亦不得作為其他非統計分析之目的

及用途，如因而致生損害於他人者，申請人自負法律責任；離職後亦同。 

（四）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轉檔或將所取得之資料提供給參與研究以外之他人使

用。 

（五） 所有資料與資訊內容，均以本校校務研究資料庫版本為準。資料與資訊經竄改

或隱匿之相關責任，由申請人自負。 

（六） 申請人未依本要點規定辦理者，作為下次申請校務研究資料是否核准之參據。 

七、 本要點經校務研究推動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資料庫使用資料申請表 
 

紀錄編號：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姓名/職稱  

電子郵件  聯絡電話  

需求原因 
高教深耕計畫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校務研究計畫 
因應教育部規範  校務評鑑需要     系所評鑑需要 
單位決策需求   有興趣從事校務研究相關議題分析 

申請目的用途 

 

申請資料欄位

名稱 

 

 

 

 

申請資料區間 （年度/學年/系所） 

共同參與及處理

資料人員清冊 

姓名 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 

    

    

    

預計使用資料

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使用期滿請自行銷毀資料，並留存銷毀紀錄） 

申請單位 會辦單位 永續發展處 決行 

申請人： 

 

 

 

單位主管： 

 
 

 

同意提供 

無法提供 
 

資料匯出紀錄（以下內容待審查通過後方予填列） 

資料匯出 
永續發展處 

校務大數據分析組 申請人簽收 

檔案傳輸 

可攜式媒體 

其他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個人保密切結書 

文件編號 PIMS-D-015 機密等級 限閱 版次 1.3 

 

紀錄編號：╴╴╴╴╴╴╴╴╴╴  

 

個 人 保 密 切 結 書 

 

切結人               ，願遵守以下之保密責任： 

1. 本人保證嚴守工作保密規定與國家相關法令，對獲自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

下稱本校）所提供之個人資料、業務資料，負完全保密之責，絕不擅自洩漏、

傳播職務上任何業務相關資料、個人資料及任職期間經辦、保管或接觸之所

有須保密訊息資料；並尊重智慧財產權，絕不擅自複製、傳播任何侵害智慧

財產權之任何程式、軟體，違者願負法律責任。 

2. 任職期間經辦、保管或接觸之個人資料、業務資料應善盡保管、保護責任，

如因個人疏失導致資料外洩，願賠償相關之損失及法律之責任。 

3. 因工作需要進入本校機敏工作處所，保證恪遵保密檢查及安全管制規定。 

4. 未經本校授權同意，不得私自蒐集、處理、利用非業務範圍內之個人資料。 

5. 工作終止或離職時應歸還所保管之個人資料及業務資料，未經本校同意不得

複製個人資料及業務資料離校。 

6. 保密責任不因合約終止或人員離職而失其效力，保密期間迄本校對該等保密

資訊解除機密為止。 

7. 若違犯法令或規定，切結人同意接受本校懲處或法律制裁，並賠償國立高雄

科技大學一切損失，絕無異議。 

 

此致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切結人姓名：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研究資料使用聲明書 

 

申請人         （以下簡稱本人）於民國  年  月  日起，使

用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校務研究資料庫之資料，並同意恪遵下列

各事項： 

1. 本人同意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著作權法」

及本校個人資料管理制度等相關法令之規定。 

2. 本人同意使用本校校務研究資料庫之資料檔案時，或發表其相關研究成果

時，不得以任何理由違反前項規定，取得之資料檔案僅限於研究之用途；資

料使用目的範圍如有異動，願主動告知本校，並另行提出申請。本人如違反

本校相關規定，本校得視情節輕重，限制或停止其申請。 

3. 本人同意資料檔案僅提供給所申請之共同參與研究人員及處理資料人員，

且負責監督其遵守本校校務研究資料庫資料使用之相關規定，本人並願意

擔負連帶保證責任。 

4. 本人同意使用本校校務研究資料庫之資料發表研究成果，應載明資料來源，

標示本研究部分資料來源為本校校務研究資料庫，文中任何闡釋或結論並

不代表本校立場之文字，並同意所產生之分析結果或成果報告，提供一份抽

印（影）本或電子檔送本校永續發展處校務大數據分析組存查，本校得於學

校網站公開研究摘要、轉載及其他校務需求之應用。 

5. 本使用聲明書之解釋、效力及其他有關之未盡事宜，皆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

據法，本人同意如有訴訟，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本人確認已詳細閱讀相關規定，完全瞭解其內容，並同意遵守之。 

 

 

 

聲明人簽章：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